
云 南 省 体 育 局
云 南 省 教 育 厅
共 青 团 云 南 省 委

文件

云体发 〔２０２４〕３８号

云南省体育局　云南省教育厅

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印发云南省第二届

青少年 (学生) 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

各州 (市)教育体育局,省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:

现将 «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 (学生)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»

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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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 (学生) 运动会

竞赛规程总则

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 (学生)运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

«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»«关于深化体

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»精神的具体举措,是推动新

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,增强青少年和学生体质,促进

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.

一、竞赛时间和地点

竞赛时间:２０２４年７—８月

竞赛地点:红河州开远市

二、主办单位

云南省体育局　云南省教育厅　共青团云南省委

三、承办单位

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政府

四、竞赛项目

田径、游泳、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摔跤、自行车、铁人三

项、举重、武术 (套路)、体操、网球、乒乓球、击剑、射击、

射箭、皮划艇、啦啦操.

五、参赛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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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州 (市)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县 (市、区).

(二)各州市在２０２２年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(青少年组)

获得金牌总数排名第１至３名的州 (市)另行增加３个参赛单

位;４至８名另行增加各２个参赛单位.东道主不占州 (市)参

赛名额.以上最多共３６个参赛单位.

(三)参加比赛的各单位,均需所在州 (市)级教育体育局

登记、备案,经主要领导签字、盖单位公章同意后,方可报名参

加比赛.

六、参加办法

(一)报项

各州 (市)教育体育局汇总辖区内参赛单位参赛项目报项表

(附件)并加盖公章,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３日１２∶００前报省体

育局.

电子邮箱地址:ynstyjjsc＠１６３com.

纸质版邮寄地址: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路１１６号云南省体育局

３０２室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,联系人:刘老师,联系电话:

０８７１—６３１６６１５０.

(二)一名运动员只能报一个组别参赛,不允许同时报两个

组别或跨项参赛.运动员获得决赛参赛资格后不得更换大项,参

赛运动员注册、转换项目需在预赛报名前按省体育局相关规定提

出申请并办理完毕.

(三)各单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(队)人数须按各单项竞赛

规程规定确定,运动员通过各项目预赛获得决赛资格,完成省体

育局门户网站公示方可参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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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各项目决赛时间原则安排在开、闭幕式期间进行.如

有少数项目出现特殊情况需提前决赛,主办单位将提前６个月公

布提前决赛项目的时间、地点和方案.

(五)代表团团部报名人数规定

１代表团官员 (包括团长、副团长、团部官员和运动队官

员)的总数按照不超过参赛运动员总数３０％的比例确定,其中

只有１名运动员的代表团,只能报１名官员.团部官员的总数按

照不超过开闭幕式期间参赛运动员总数１０％的比例确定.不足１
人的按四舍五入计算.每个代表团可报团长１人.运动员４人至

５０人的,可报副团长１人;运动员５１人至１００人的,可报副团

长２人;此后运动员每增加５０人,可增报副团长１人.每个代

表团最多可报５名副团长.同１名官员只能代表１个代表团报

名.代表团超编官员数量另行确定,一切费用自理.

２报名参加项目少于３个项目 (含３个)、参赛运动员总人

数少于２０人的单位不得组成代表团参赛,可由所在州 (市)教

育体育局将参赛项目和运动员进行整合后调整至本州 (市)其它

参赛单位.

３各参赛代表团均须设置一名分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

作的副团长在整个比赛期间驻会监督工作.

４州 (市)人民政府所在县 (区、市)未组成代表团参赛

的将通报其州 (市)人民政府.

七、运动员资格

(一)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具有云南省常住户籍,持有云

南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户口登记机关签发的居民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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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,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.

(二)各组别具体规定

各级各类适龄学生,已经输送到专业队等的适龄运动员 (含

试训、正式、省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在校在训学生),允许其回

原输送体校,回队参赛人数不占单项代表队名额.以预赛报名为

准确定单位.

(三)根据 «云南省省级体育竞赛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

法»的要求,需在规定时间内,在云南省青少年体育管理工作信

息平台注册系统中完成注册并审核通过的运动员方可参加比赛.

(四)参赛年龄的确认以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»

规定,以在云南省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的户口登记机关签发的居民

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.如身份证年龄信息做过更改,以初始信

息为准.各项目参赛年龄规定为:

１田径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２摔跤:U１５ (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３自行车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４举重:U１５ (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５武术 (套路):U１４ (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６篮球 (含三人篮球)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

者);

７排球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８游泳:U１２ (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９体操:U８ (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０网球:U１４ (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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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足球:

(１)初中组 U１５ (男子、女子:１１人制): (２００９年１月１
日以后出生者);

(２)小学组 U１１ (男子、女子:８人制):(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

以后出生者);

１２乒乓球:U１２ (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３击剑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４射击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５射箭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６皮划艇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７铁人三项:U１６ (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;

１８啦啦操:U１３ (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).

(五)开远市可不参加足球、篮球、排球的预赛,直接参加

决赛阶段比赛.

(六)从省外引进的运动员和外省籍运动员 (我省三年以上

学籍的运动员除外)一律不得参加比赛.

(七)东道主允许在３个项目中在省内进行交流,交流运动

员人数不得超过１０人.双方交流可采取１００％或各５０％的协议

方式进行,在涉及交流运动员的项目决赛开赛前３０天报省体育

局备案,经省体育局门户网站公布后有效.

(八)各州 (市)教育体育局负责所在州 (市)参赛单位报

名报项及各单项报名人员审核的工作.

(九)到赛区的人员 (含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赛事辅助人员及

其他随团人员)必须购买 “人身意外伤害险”方可参加比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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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资格审查

１省体育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,

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.

２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,单人项

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;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除取消涉

及人员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.此外,还将取消其所在代表团体育

道德风尚奖和２０２６年省运会青少年组比赛,并根据有关规定对

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.

凡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,已完成的比赛结果

不再改变,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.

八、赛风赛纪、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

(一)赛风赛纪、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、中

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、云南省体育局和省二青会组委会制订

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执行.

(二)性别检查将根据国际组织有关规定执行.

九、竞赛办法

(一)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公布的各项目最新竞赛

规则.

(二)各项目比赛依照云南省体育局、云南省教育厅、共青

团云南省委制定并公布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.

(三)篮球、足球、排球等项目如报名参赛单位超过８个以

上,其它项目参赛运动员如报名人数较多,将在２０２４年１—２月

份进行预赛,在预赛中获得各单项前１２名、集体项目前８名的

运动员方可参加决赛.运动员决赛名单将在云南省体育局门户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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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上公布.

(四)报名参赛单位不足５支队的大项 (分项)将取消设项;

各项目比赛报名以及比赛前技术会议上确认报名不足３人 (队)

的小项将取消设项.

十、录取及奖励

(一)公布参赛代表团的成绩榜.包括金牌总数名次和团体

总分名次,具体排序办法为:金牌数多名次列前,如金牌数相

同,以获得银牌数多列前,如银牌数相同,以获得铜牌数多列

前;团体总分以获得分数多少进行排名,多者列前.对获得金牌

总数和团体总分数前８名的代表团分别给予奖励.

(二)名次录取

１各单项均录取前８名,分别按９、７、６、５、４、３、２、１
计分.篮球、足球、排球项目的前４名分别按４、３、２、１枚金

牌奖励;第５—８名分别按０５枚金牌奖励,前８名分别按３６、

２７、１８、９、４５、４５、４５、４５计分.

２获得各项目比赛前３名的,颁发金、银、铜牌和获奖证

书;获得１—８名的颁发获奖证书.

(三)足球、篮球、排球奖励前８名.如参赛队伍数量不足

８个队的,按照实际参赛队伍的数量奖励.

(四)获得各项目比赛前３名运动员的主带教练员也分别颁

发金、银、铜牌.

十一、体育道德风尚奖

(一)各项目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名额按各单项规程规定

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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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,根据各代表团在赛区期间,

没有严重违反组委会的有关规定,均可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代

表团.

(三)评选办法另行制定.

十二、裁判员选派

仲裁、裁判长、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由省体育局指派,不足

部分由承办单位补充.

十三、报名及报到

(一)参赛单位运动员预赛报名于各项目预赛前３０天完成.

(二)省二青会决赛阶段比赛前召开联络员会议,确认参加

决赛的团部人员、工作人员、运动员、教练员的报名.会议具体

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.

(三)联络员会议准备材料

１各单项参赛报名单纸质版加盖公章,一式两份.名单提

交后,不得更改.

２代表团所有人员 (包括参赛人员)电子近期彩照１张.

３本代表团解说词１份 (３００字以内).

４代表团团旗２面.

(四)各运动队报到时间按各项目单项规程和补充通知执行.

需要提前到赛区的单位,需征得承办单位的同意,经费自理.

(五)裁判员于该项目比赛前３天报到.

十四、代表团团旗

各代表团应准备颜色、式样,规格相同的团旗２面.颜色由

各代表团自选,规格为:长２４０公分,高１６０公分,字体大小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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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团旗相称.可汉字和民族文字共用,亦可印有标志图案.在联

络员会议时交到开远市教育体育局备用,运动会闭幕后交还各代

表团.

十五、其它

(一)«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 (学生)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

财务管理办法»另行通知.

(二)运动会各项目比赛均可冠 “杯名”.各项目的杯名权、

广告权均授权承办单位.

(三)各项目比赛奖品 (奖杯、奖牌、体育道德风尚奖)委

托承办单位制作.

(四)申诉:在各项目竞赛中,如对裁判判罚不服,按各项

目 «竞赛规则»、«竞赛规程»规定的要求提出.

十六、未尽事宜,另行通知.

十七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云南省体育局、云南省教育厅、共

青团云南省委.

附件:云南省第二届青少年 (学生)运动会参加项目报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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